+z

ey

LARBEE R RAER T
113# & %5 % 14925

KR EIRS 3 SRR I IR = K &Y N

(11341@: BT 513735L) > Aft T

N

= Jp\ﬂf |~

»

(?»;
\

i

4

—

<

Bl Aort & AT 20 B 0 TR At A AT 2 0 RHE T

= d

Bl gl L A A e 2R TR dor A m 2 B 0 R 15 2
AFE Tt R om0 F A E RN R RATTE S 198 2 )
i %001 ~ F531F ~ FO1FEHOA AT BT R
REE

FeF AT PR L o E TSI 3 LI R R
b E s AR RO R L R T  RHRBRT L]
ForuEL AR 23 S PHIF T ETE 2
BEGM Y s A EEZ AT s g HA o 27 71430
£ A2 $500E 5] AT~ $530E2 $51 ¥ 5E A 6] T
—ﬁpa—g o

AR et At 2 B > FE AR I3E R R W
F % 88HLL| L de e & Hror 2.7 i’ﬁ“;z%wf P HpFE 2
EReE 3L IR RRE P REELZ LT A
AR EFTREETE B K2 2 B L
£2 % > TR BRI GAELIENEZL > 2 FHE 550
ER 1R L RG] FE L 2 A et R



AEREG A E R RREFL G LA BT
(RL113&E B %3 HI3TIEEN ) HEFT X > B LR IER2
WAL WREFF BRI GREFTEEBRETZT] ) A
Frol sy o BRREBRGEA
w\%m»« ST e ot d Bl 0T 2 B R AR B~ ok
,Mﬂ%Txmﬂpﬁﬁﬁ%$; HBELRAG D
oo HBEFREF AR > ML R - QU ERATITE ZAH P
B FARAASTEL M B AR 2T AT B
BREd > plEs g xﬁﬁ I SOk S R S
REFF - EEE IR £ H T BREA0L 2 AT
E
\ﬁ%&%**@ﬁﬁ~4§¢’a@
b A RS X ] A G E\:%‘i it
i?ﬁ;zilﬁﬁﬁﬁ"'ﬁwv ° &
W - RUELEETE o P BEEAARNIIEER S
e

—

J=4

|2 el 2 5 > WHFE R23 24 ﬂwg&4

d XA B ARG RE R v A BRG] LS AR

dREAR 0t R BN M 2 AR
|

FRAELIADER BT L ARAELE L &

XAATE F o A BRI RER R B AP
A~ RANFEFWEFATTEF LR > 2o 2 o
¥ =5 el 113 = 12 L 17 2

MNEF-  EF FEEH

NP AFEMERAS R

dod PRAR T BITEEEI0p P oo v Ak D

v i E 23] 113 =& 12 3 17 p

s

TP FHE

._\\

K

S | % L 7 2 = 5% p# L A FE R ) A

* Eles REL [ FlA-p Y Ers RE mEap

UlEs s s g [dg w27 - (1124120 13| #1132 & [1135107 Tp |F = 132117 65
FLan g AT




(\ER)

85

2 |Ksma|kd B a1 o 1122127 13| #1134 & 1132107 Tp |F 2 113%117 67
AR B ek B & 0 AT B EREE RS
LRG3 £%1,000545 5 1 85k
B p oo

#3x

i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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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92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柯宏璋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柯宏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柯宏璋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先後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及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判決判處如同表所示之刑，並於該表所示日期確定在案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正本或檢索資料在卷可稽，其中編號2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之罪，至其餘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乃屬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例外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惟此業經受刑人具狀聲請予以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有受刑人聲請書1紙（見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卷內）附卷可考，符合同條第2 項規定；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刑。
四、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肇事逃逸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則為駕駛執照經註銷駕車過失致人傷害罪，其罪質雖有差異，惟均為同一交通事故所衍生之相關犯罪，行為時間亦幾乎重合，堪認上開各罪之不法評價應有高度重疊，自應予較大幅度之減讓，另審酌受刑人之將來社會復歸、數罪併罰之恤刑考量，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受刑人所犯之2罪均係於同一交通事故所為，且均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僅因上開2罪之易刑條件有別，方另由受刑人具狀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執行刑，是經本院審閱上開判決後，已足認定上開2罪之事理關聯性，且本案定應執行刑可資減讓之刑期幅度亦屬有限，本院認無必要再命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表：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法院、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7月。

		112年12月13日

		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

		113年10月7日

		同左

		113年11月6日



		2

		駕駛執照經註銷駕車過失致人傷害罪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112年12月13日

		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

		113年10月7日

		同左

		113年11月6日



		備註：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92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柯宏璋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柯宏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

徒刑捌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柯宏璋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先後判

    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及刑

    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

    ，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

    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

    ，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

    明文。

三、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

    字第88號判決判處如同表所示之刑，並於該表所示日期確定

    在案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

    正本或檢索資料在卷可稽，其中編號2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

    金之罪，至其餘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乃屬刑法第50

    條第1項但書第1款例外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惟此業經受刑

    人具狀聲請予以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有受刑人聲請書1紙

    （見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卷內）附卷可考，符合同條第2

     項規定；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

    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刑。

四、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肇事逃逸罪、如附

    表編號2所示之罪則為駕駛執照經註銷駕車過失致人傷害罪

    ，其罪質雖有差異，惟均為同一交通事故所衍生之相關犯罪

    ，行為時間亦幾乎重合，堪認上開各罪之不法評價應有高度

    重疊，自應予較大幅度之減讓，另審酌受刑人之將來社會復

    歸、數罪併罰之恤刑考量，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

    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

    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受刑人所犯之2罪均係

    於同一交通事故所為，且均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

    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僅因上開2罪之易刑條件有別，方另

    由受刑人具狀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執行刑，是經本院審

    閱上開判決後，已足認定上開2罪之事理關聯性，且本案定

    應執行刑可資減讓之刑期幅度亦屬有限，本院認無必要再命

    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表：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法院、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7月。 112年12月13日 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 113年10月7日 同左 113年11月6日 2 駕駛執照經註銷駕車過失致人傷害罪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112年12月13日 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 113年10月7日 同左 113年11月6日 備註：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92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柯宏璋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柯宏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柯宏璋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先後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及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判決判處如同表所示之刑，並於該表所示日期確定在案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正本或檢索資料在卷可稽，其中編號2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之罪，至其餘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乃屬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例外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惟此業經受刑人具狀聲請予以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有受刑人聲請書1紙（見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卷內）附卷可考，符合同條第2 項規定；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刑。
四、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肇事逃逸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則為駕駛執照經註銷駕車過失致人傷害罪，其罪質雖有差異，惟均為同一交通事故所衍生之相關犯罪，行為時間亦幾乎重合，堪認上開各罪之不法評價應有高度重疊，自應予較大幅度之減讓，另審酌受刑人之將來社會復歸、數罪併罰之恤刑考量，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受刑人所犯之2罪均係於同一交通事故所為，且均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僅因上開2罪之易刑條件有別，方另由受刑人具狀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執行刑，是經本院審閱上開判決後，已足認定上開2罪之事理關聯性，且本案定應執行刑可資減讓之刑期幅度亦屬有限，本院認無必要再命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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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492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柯宏璋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柯宏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柯宏璋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先後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及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判決判處如同表所示之刑，並於該表所示日期確定在案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正本或檢索資料在卷可稽，其中編號2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之罪，至其餘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乃屬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例外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惟此業經受刑人具狀聲請予以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有受刑人聲請書1紙（見113年度執聲字第1373號卷內）附卷可考，符合同條第2 項規定；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刑。

四、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肇事逃逸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則為駕駛執照經註銷駕車過失致人傷害罪，其罪質雖有差異，惟均為同一交通事故所衍生之相關犯罪，行為時間亦幾乎重合，堪認上開各罪之不法評價應有高度重疊，自應予較大幅度之減讓，另審酌受刑人之將來社會復歸、數罪併罰之恤刑考量，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受刑人所犯之2罪均係於同一交通事故所為，且均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僅因上開2罪之易刑條件有別，方另由受刑人具狀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執行刑，是經本院審閱上開判決後，已足認定上開2罪之事理關聯性，且本案定應執行刑可資減讓之刑期幅度亦屬有限，本院認無必要再命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併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表：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法院、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7月。 112年12月13日 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 113年10月7日 同左 113年11月6日 2 駕駛執照經註銷駕車過失致人傷害罪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112年12月13日 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88號 113年10月7日 同左 113年11月6日 備註：        







